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陪护服务采购项目需求

一、招标概况 
1.项目名称：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陪护服务采购项目 
2.服务范围：全院住院病区 
3.服务期限：2年（1+1） 
[bookmark: _GoBack]4.费用标准：乙方按照每月收取陪护费用总额的【  %】向甲方支付管理费
二、服务要求
1.为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患者陪护服务提供合理模式。
2.在自愿前提下为医院有需求的住院患者提供合理的有偿生活协助服务。
3.协助医院各病区落实日常环境管理和患者床位的整洁工作。
4.信息化管理要求：陪护公司必须建立并具备信息化管理平台或系统，能够实时、动态掌握所有在岗医疗护理员的人员信息、在岗状态、所在科室、工作时长及调遣记录等。该系统应向医院开放指定查看端口，便于医院管理人员进行统筹调度、实时监督与服务质量追溯。
5.培训信息化支持（优选要求）：陪护公司最好能具备医疗护理员规范化培训与考核的信息化支持管理平台或系统，支持培训计划发布、在线学习、技能考核、成绩记录、证书管理等功能，确保培训过程可追溯、考核结果可验证，并向医院开放相关数据查看端口。
6.全院陪护床由陪护公司统一配备、管理、维护、消毒及收费。
7.能配合医院完成相关工作。
三、人员配备要求
1.管理团队配备：
（1）陪护公司应配备驻场管理人员，并设立项目总负责人。
（2）驻场管理人员资质要求：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拥有三年及以上同等规模医疗机构陪护项目管理经验，有医疗护理员工作经历或医学相关背景者优先，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执行落实、沟通协作与应急处理能力。
（3）项目总负责人资质要求：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拥有同等规模、同类项目管理工作经验不低于3年。
（4）更换要求：服务期间更换项目总负责人，须提前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护理部书面审批并向总务部报备；更换其他团队成员，须向甲方护理部、总务部报备。更换比例及人员素质须符合合同约定。
2.培训师资：配备有生活护理技能培训老师或有护理专业毕业的工作人员，专职负责医疗护理员的培训工作。
3.医疗护理员队伍：
（1）配备足量的经培训、有素质、具备良好沟通能力、身体健康的医疗护理员，以满足医院患者需求。
（2）建立合理的人员储备与弹性排班制度，每班工作时长不超过12小时，确保服务连续性。
4.生活保障：
（1）陪护公司必须为其派遣的医疗护理员在医院外提供合规、安全的住宿场所，严禁医疗护理员滞留医院，以维护病区正常秩序与安全。
（2）陪护公司需注重团队建设与员工关怀，为医疗护理员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与心理支持，确保上岗人员身心健康。   
四、管理责任及服务规范
1.乙方必须建立健全的各项管理制度，岗位工作标准。制定奖罚制度及服务内容规范、标准，定期检查医疗护理员工作情况，发放工作质量调查表并与个人绩效挂钩。
2.进入甲方工作的各类管理人员须按岗位着装要求统一，言行规范，配带胸卡上岗，要注意仪容仪表，公众形象。  
3.有专职层级管理人员，熟悉业务，具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善于发现、沟通和处理问题。
4.以适应医院及患者需要为前提的方式开展临床陪护工作，并挑选责任心强、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承担组长工作。设立奖惩制度和执行流程，制定服务标准，定期检查陪护服务完成质量（包括夜间的不定时抽査）。
5.定期对医疗护理员进行思想品德道德和业务技能培训及考核，加强对员工管理，设立有资质准入的相关规定，新员工必须进行150学时（理论≥50学时、实践≥100学时），培训后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6.负责医疗护理员的岗前及基础培训工作，有培训计划和考核制度、培训记录、考核成绩。
7.管理人员每天到病区检查、定期与病区护士长沟通，持续改进陪护质量。
8.每月与护理部主管人员沟通陪护服务工作情况，有工作计划、总结、存在问题整改情况等。
9.乙方所有工作人员在本院工作期间都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医院的规章制度，切实履行相关的工作制度和职责。
10.实行24小时排班制，以保障服务及应对突发应急事件。
11.为保证服务质量，乙方对所录用人员要严格审查，保证录用人员没有刑事犯罪记录，有上岗资格证、有健康证明。乙方拟投入各类工作人员不得随意更换，如需更换必须征得甲方护理部的书面同意。每次更换的比例不超过各类工作人员的10%，并马上派遣新的人员，新的工作人员的素质不得低于原有的人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管理人员或医疗护理员，乙方应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内及时更换合格的人员并及时向甲方报备。
12.按照规定设定等级服务内容及对应的收费标准，以自愿形式向住院患者收取有偿服务费，并出具正规合法的收费发票。
13.有偿服务收费标准须与甲方共同协商制定，收费标准可以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调节，但不得超过国家、广东省相关规定。
14.乙方负责处理陪护服务范围内的各类纠纷及冲突，及时干预并调整医疗护理员，自觉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医疗护理员被病人或家属投诉，要有协调程序，及时告知科室处理情况。
15.乙方需配合医院做好病区管理，妥善处理医疗护理员私人生活物品，不得占用医院公用场地或其它空间。对陪护带入科室的私人物品按照实际需要（季节等）严格限定体积，不得私带陪护床等大件物品。
16.乙方需为医疗护理员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用房，以保证其在非工作时间的生活起居（如煮饭、洗衣、睡觉等）及私人物品的存放，严禁占用医院资源。
17.服务期间如更换项目总负责人，需提出书面申请，由甲方护理部书面审批，并向甲方总务部报备；服务期间如更换服务团队其他成员，向甲方护理部、总务部报备。有权查阅乙方的财务状况及财务报表。
18.为保证陪护服务质量，医疗护理员上岗前及工作过程中需由甲方专职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乙方须根据甲方要求进行培训，并支付相应费用。
19.为保障双方权益及义务，设置履约保证金，用于担保乙方全面履行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若乙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发生有效投诉、出现责任事故或违反甲方管理制度等情形，甲方有权根据问题的性质、严重程度及造成的后果，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相应款项作为违约金或赔偿金。
20.对于科室提出陪护质量不合格或发生陪护责任事件的人员，甲方有权调整或辞退，乙方对存在问题进行处理和持续改进。
21.协助医院抵制黑陪护，一旦发现黑陪护应及时上报病区医生护士并对黑陪护有相应的约束管理措施。
22.负责向医院各病区投放陪护床，供患者、患者家属、陪护员使用。投放数量根据甲方需求投放。设置专人管理，负责陪护床的卫生消毒、维护保管、使用管理等工作，如有维护保管不当等造成损坏、遗失等损失情况由乙方自行负责。收费标准需经医院审核按相关规定收取，陪护床的收费归属乙方，但应当定期将收费明细告知甲方，甲方有权自行查看或要求乙方提供具体收费明细及财务报表。
五、医疗护理员行为规范
1．与陪护服务公司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公司或乙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要求购买相应保险。
2．须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年龄为18-55岁，以女性为主。身体健康，入职体检合格；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          
3．医疗护理员上岗前需考核合格方可录用。
4．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规范，杜绝越职越权行为。
5．掌握服务协议等级内容，合理介绍，规范签单，认真执行签单和缴费流程。
6．定时巡视病房，主动热情为患者服务，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专业、细心、耐心，关心患者，动作轻柔，与患者及家属保持有效沟通。
7．上岗必须穿上整洁工作服，佩戴胸卡，仪表规范，举止端庄，微笑服务，语言文明，不得大声喧哗，不在患者或家属面前打私人电话。
8．遵守劳动纪律，不迟到、早退、旷工，不干私活、玩手机、扎堆聊天；团结协助，不搬弄是非，不拉帮结派。
9．不得私自出租陪人床和被服；不能乱收费、私下收费、私陪；不得违规介绍私陪；禁止在病区吵架、打架以及寻衅滋事。
10．保护患者隐私，对患者的个人资料予以保密，严禁吃患者的饭菜和食物。
11．拒收患者、家属红包或礼物，不能以任何借口向患者或家属收取任何现金。需要在岗的医疗护理员应合理安排休息与就餐时间，不得影响陪护工作。
12．需要陪伴患者院内检査或散步时要做好一切防范措施，包括轮椅、平车推送安全，防跌倒等。
13．认真完成服务协议内容，积极配合护士工作，夜间按时关电视、关灯；早上向责任护士讲述签单患者夜间生活照料情况。
14．具有安全防护意识，发现患者或家属有异常行为要及时报告医务人员并协同处理。
15．要经常留意患者身上、床铺以及周围环境有无不安全因素，发现后要及时上报，协助清理。
16．严禁帮患者购买烟、火机、酒，不能带危险物品进入病区，未经病区医生护士同意不得擅自带患者外出散步。
17．严禁打骂患者，对患者要有爱心，关心和耐心，避免过激语言和动作粗鲁。对没有签署服务协议的患者或家属不能黑脸，保持微笑并及时提供公共基础服务。积极配合完成陪护任务，严禁推诿危重症患者的陪护服务工作。
18．严禁在病区违规使用电器、用电饭煲、公用热餐微波炉等电器做饭等。
19．陪护不得违规使用科室或患者家属自备的各类医疗（非医疗）保健设备器具，并负担因以上行为引起不良后果的全部责任。
20．非工作时间不得占用医院资源（如进行洗衣、晾衣及睡觉等活动），个人大件物品不得放置院内，不得占用科室资源。






附件1：陪护服务报价标准
	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服务类型
	收费标准

	生活自理或轻度依赖，输液期间或体能不足需要协助

	1、 介绍医院环境及相关制度；
2、 保持患者床单位清洁、干燥；
3、 协助患者更换衣服；
4、 协助做好大、小便标本采集；
5、 为输液患者备开水、清理床头杂物、打饭、开电视机，协助如厕或递送便器，便后及时倾倒、清洗；
6、 协助观察输液进度情况，发现异常及时报告护士；
7、 若发现患者有异常则及时向医务人员报告。
	一对≤10人
	50元/人/天

	卧床、自理能力受限、带管、病情危重等
	协助病人日常生活起居，内容如下：
1、全天为所请陪护的病人进行洗漱、更衣、抹身、梳头、剪指甲、刮胡须、翻身、喂食、喂药、协助大小便、整理、更换床单位，保持病床整洁。
2、经医护人员同意，陪同病人做检查、康复治疗，协助病人在病区内进行一般的活动。
3、协助观察输液、各种引流管道、治疗或监护仪器的情况，如发现有异常及时向医护人员报告。
	一对三
	140元/天

	
	
	一对二
	150元/天

	
	
	
	180元/天（病情危重、气管切开、生活不能自理、传染性疾病）

	
	
	一对一
（专陪）
	230元/天

	
	
	
	280元/天（病情危重、气管切开、生活不能自理、传染性疾病）

	母婴服务
	1、 孕产妇护理：包括协助护士做好病房环境管理，孕产妇的基本生活护理(如帮助擦身、更换衣物、更换纸尿裤、协助上下床、进食等生活料理，日常用具清洗消毒等)，做好三早工作（早接触、早吸吮、早开奶），产后乳房护理(协助母乳喂养、乳房清洁、解决乳房胀痛等)协助产后恢复操指导及心理安抚等。

2、宝宝护理：包括日常起居照料(如喂奶、换尿布、更换衣物、日常用具清洗消毒等)，健康专业护理(如记录吃奶量、观察大小便、预防常见病等)。
	一对单胎
	300 元/天

	
	
	一对双胎
	400 元/天

	说明
	(法定节假日标准)
春节4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至初三）+100元/天/人、其他+30元/天/人



